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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公司菁英獎學金辦法 

一、 目  的： 本公司為協助各校院學生順利完成學業，並藉以培養青年之敦品勵學與責任感，

且有志在本公司服務、發展者特設置本獎學金。 

二、 金  額： 每名每學年新台幣十萬元整。 

三、 申請資格：申請人須符合下列要件： 

1. 凡就讀附表所列校院系所之碩士班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平均學業總成績平均  

85 分以上、或占全班排名前 25%以內，操行成績 80 分以上且每科成績均須及

格。 

  2. 曾通過相關英文檢定達 TOEIC500 分、GEPT 中級等其他英文檢定；若無相關

檢定成績，則須配合參加本公司內部英文測驗，測驗成績須達 50 分以上。 

  3. 未曾領有其他義務性獎學金。 

  4. 有志於畢業後於本公司就業之學生。 

四、 申請時間： 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約九月中旬)公告辦理，實際申請日期請參照本公司最新公

告。 

五、 申請文件： 申請人需於限期內，填具下列文件： 

1. 申請書：一份（須貼相片）。 

2. 成績單：第一次申請需繳歷年學期（已申請過者繳前學期）成績單一份。 

3. 師長推薦函：由導師、指導教授用信函推薦(密封)， 至少一封。 

4. 個人資料：請依下方書面審查規定準備相關文件。 

5. 審核通過後，由具有正當職業之學生家長(親屬)一人為連帶保證人，並填具  

同意書。 

              《書審資料敬請裝訂成冊，郵寄至 104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 22 號 

                大同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獎學金專案小組 收》 

六、 審  查： 依審查程序分別進行書面審查及面試審查，獎學金金額與錄取名額依本公司規定

辦理。 

◎審查程序與作業時間：(資料寄送日期以郵戳為憑)          

NO 項       目 說                 明 作業時間 

1 
申請人提出申

請並郵寄資料 

於申請期間內將應繳文件郵寄至大同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資源處獎學金專案小組(台北市中

山北路三段 22 號) 

104/9/21 

~ 

104/10/23 

2 

本公司進行 

第一階段書面

審查 

申請者應備齊相關證明文件以供資格查驗，如

有遺缺而未於通知期限內或申請時間內補齊

者，視為第一階段審查不合格（所附申請資料

恕不退還）。 

104/10/26 

~ 

104/11/13 

3 

本公司進行 

第二階段面試

審查 

經第一階段審查合格者，本公司將安排進行第

二階段面試審查。 

104/11/16 

~ 

10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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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申請總審查 
由本公司審核議定獲獎學生名單、獎金核發與

簽立同意書。 
~105/01 

                                                        註、作業時間不包含例假日 

◎審查標準： 

   【第一階段：書面審查】 

項 目 細 項 說 明 

研 究 能 力 
自傳、研究計畫、學習生涯規劃 

專題報告、學術研究成果等相關資料 

學 業 成 績 學年成績單（含排名名次）、語文能力 

其 他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相關證照、證書、競賽資料等） 

   【第二階段：面試審查】(含自備簡報介紹、單位/人資單位面談) 

項 目 細 項 說 明 

研 究 能 力 簡報在學研究計劃、研究方法及實作經驗 

表 達 能 力 簡報進行時與面談時所展現的溝通表達能力 

適 合 度 經本公司性格測驗結果，人格特質與核心性格契合度關聯 

其 他 面試當天服裝儀表、應對進退、禮節、態度等 

                      註、上述審查項目資料請務必備齊，資料遺漏或不齊全將影響書審評分 

七、 履行義務： 

1. 凡領取本獎學金者，論文題目於第二階段面試審查確認後不得隨意變更，若因

不可歸責領獎人之因素變更題目，須主動告知本公司，本公司有權再安排一次

面試審查。 

2. 凡領取本獎學金者（不論次數多寡），均應於畢業後一個月內至公司服務，惟

依規定須服兵役，可延後於役畢一個月內至公司服務，未依規定報到者或中途

退學或休學離校者或就讀博士班或服非大同集團之研發/產業替代役者，應一次

償還所領獎學金。逾期未還款者，自逾期日起至還款日止，按年息 5％計付遲

延利息。 

3. 凡領取獎學金之同學，畢業後應至本公司提供服務，凡領第一次奨學金者，需

於本公司服務一年，而後每增領獎學金一次，則延長服務期間半年。若中途離

職或其他原因，未能按規定完成服務年數，應即一次歸還所領之獎學金，服務

未滿半年之月數不計服務年數。 

4. 服務期間，公司得視需要調派服務，領獎人不得拒絕，其服務年數接續計算，

接獲調派服務通知者，若未能按時到新單位報到，視為不再服務，應即按前  

第 3 項之約定償還所領之獎學金。服務期間內若服兵役或核准留職停薪者，其

服役期間或留職停薪期間不計算入服務年數。 

5. 因意外事故或疾病，以致喪亡或肢體精神遭受損害，即喪失晉用資格，惟已核

發的獎助學金及其利息，免予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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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大同公司菁英獎學金申請資格表 

大同公司菁英獎學金申請資格表 

學 校 系  所 

大  同  大  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材料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 

光電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所事業經營學系所資訊經營學系所工業設計學系所 

生物工程學系所 

臺  灣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學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 

電信工程所光電工程學所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化學工程學系所國際企業學系所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土木工程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清  華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所資訊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所光電工程所動力機械工程學系所 

化學工程學系所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 

交  通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研究所 

電信工程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光電系統所光電工程系所 

應用化學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土木工程系所外國語文學系 

成  功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所機械工程學系所光電科學與工程系所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建築學系所都市計畫學系所企業管理學暨國際企業研究所化學系所
化學工程學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土木工程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 

政 治 大 學 資訊管理學系所資訊科學系所地政學系所企業管理學系所英國語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中  央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所 

光電科學與工程系所營建管理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所化學學系所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土木工程系所英美語文學系 

中  興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所化學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土木工程學系所 

外國語文學系 

中  山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學系所 

通訊工程所企業管理學系所化學系所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 

臺 北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研究所通訊工程學系所企業管理學系所 

都市計畫研究所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所 

中  正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所 

光機電整合工程研究所企業管理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元  智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機械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所 

光電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所應用外語系 

淡  江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企業管理學系所 

國際企業學系建築學系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所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 

中  原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 

企業管理學系所建築學系所室內設計學系所化學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土木工程學系所 

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逢 甲 大 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通訊工程學系所光電學系所 

企業管理學系所建築學系所都市計畫與空間資訊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土木工程學系所外國語文學系 

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電子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機械工程學系所 

光電工程學系所企業管理學系所建築學系所化學工程系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 

應用外語系所 

臺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資訊工程所機械工程系所電腦與通訊所光電工程所機電整合所 

建築與都市設計所化學工程研究所材料科學與工程系所土木工程系所應用英文系所 

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所電子工程系所資訊工程系所機械工程系所通訊工程所企業管理系所 

電子與光電工程研究所營建工程系所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所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所 

外  貿  協  會 國企班兩年期 

 


